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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6_8C_E5_9C_9F_E6_c67_256425.htm 第一章 总则第一条 

为加强对岩土工程专业技术人员的管理，保证工程质量，维

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筑法》、《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

国家有关执业资格制度的规定，制定本规定。第二条 注册土

木工程师（岩土）执业资格制度纳入国家专业技术人员执业

资格制度，由人事部、建设部批准建立。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

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是指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

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资格证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注

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资格注册证书》，从事岩土工程

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第四条 建设部、人事部、国务院各有

关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部门、

人事行政部门依照本规定对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资

格的考试、注册和执业进行指导、监督和检查。第五条 全国

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委员会下设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工程

师岩土工程专业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岩土工程专业委员会

），由建设部、人事部和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及岩土工程专业

的专家组成，具体负责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资格的

考试和注册等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勘察设计注册

工程师管理委员会，负责本地区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执

业资格的考试组织、取得资格人员的管理和办理注册手续等

具体工作。第二章 考试与注册第六条 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

）执业资格考试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



办法，原则上每年举行一次。第七条 岩土工程专业委员会受

建设部委托负责拟定岩土工程专业考试大纲和命题、编写培

训教材或指定考试用书等工作，统一规划考前培训工作。全

国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委员会负责审定考试大纲、年度

试题、评分标准与合格标准。第八条 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

）执业资格考试由基础考试和专业考试组成。第九条 凡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民，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并

具备相应专业教育和职业实践条件者，均可申请参加注册土

木工程师（岩土）执业资格考试。第十条 注册土木工程师（

岩土）执业资格考试合格者，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行

政部门颁发人事部统一印制，人事部、建设部用印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资格证书》。第十

一条 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资

格证书》者，应向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勘察设计注册工

程师管理委员会提出申请，由该委员会向岩土工程专业委员

会报送办理注册的有关材料。第十二条 由岩土工程专业委员

会向准予注册的申请人核发由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

委员会统一制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

）执业资格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经注册后，方可在规定

的业务范围内执业。岩土工程专业委员会应将准予注册的注

册土木工程师（岩土）名单报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

委员会备案。第十三条 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资格注

册有效期为2年。有效期满需继续执业的，应在期满前30日内

办理再次注册手续。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注册

：（一）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二）在从事岩土工

程或相关业务中犯有错误，受到行政处罚或者撤职以上行政



处分，自处罚、处分决定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不满2年的；

（三）因受刑事处罚，自处罚完毕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不

满5年的；（四）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规定的不予注册的其它情

形。第十五条 岩土工程专业委员会依照本规定第十四条决定

不予注册的，应自决定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

。如有异议，申请人可自收到通知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全

国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委员会提出申诉。第十六条 注册

土木工程师（岩土）注册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岩土工

程专业委员会撤销其注册：（一）完全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受刑事处罚的；（三）因在岩土工程业务中造成工

程事故，受到行政处罚或者撤职以上行政处分的；（四）经

查实有与注册规定不符的；（五）严重违反职业道德规范的

。第十七条 被撤销注册人员对撤销注册有异议的，可自接到

撤销注册通知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工程

师管理委员会提出申诉。第十八条 被撤销注册的人员在处罚

期满5年后可依照本规定重新申请注册。第三章 执业第十九

条 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的执业范围：（一）岩土工程勘

察；（二）岩土工程设计；（三）岩土工程咨询与监理；（

四）岩土工程治理、检测与监测；（五）环境岩土工程和与

岩土工程有关的水文地质工程业务；（六）国务院有关部门

规定的其他业务。第二十条 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必须加

入一个具有工程勘察或工程设计资质的单位方能执业。第二

十一条 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由其所在单位接受委

托并统一收费。第二十二条 因岩土工程技术质量事故造成的

经济损失，接受委托单位应承担赔偿责任，并可向签字的注

册土木工程师（岩土）追偿。第二十三条 注册土木工程师（



岩土）执业管理和处罚办法由建设部会同有关部门另行规定

。第四章 权利和义务第二十四条 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有

权以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的名义从事规定的专业活动。

第二十五条 在岩土工程勘察、设计、咨询及相关专业工作中

形成的主要技术文件，应当由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签字

盖章后生效。第二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修改注册土木工程

师（岩土）签字盖章的技术文件，须征得该注册土木工程师

（岩土）同意；因特殊情况不能征得签字盖章的注册土木工

程师（岩土）同意的，可由其他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签

字盖章并承担责任。第二十七条 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应

履行下列义务：（一）遵守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维护社

会公众利益；（二）保证执业工作的质量，并在其负责的技

术文件上签字盖章；（三）保守在执业中知悉的商业技术秘

密；（四）不得同时受聘于二个及以上单位执业；（五）不

得准许他人以本人名义执业。第二十八条 注册土木工程师（

岩土）应按规定接受继续教育，并作为再次注册的依据。第

五章 附则第二十九条 在实施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资

格考试之前，对已经达到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资格

条件的，可经特许或考核认定，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

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资格证书》。第三十条 经国务院有

关部门同意，获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就业的外籍人员及

港、澳、台地区的专业人员，符合本规定要求的，也可按规

定的程序申请参加考试、注册和执业。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由

建设部和人事部按职责分工负责解释。第三十二条 本规定自

发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